

关于《山东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。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制造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，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效能与质量。近年来，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，一批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，累计培育卓越级49家（全国第二）、领航级2家（全国第一）。
2025年12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5〕262号），明确提出了要构建规范化、体系化、长效化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机制。为贯彻落实国家部署，加快构建与我省制造业发展相适应、导向明确、层级清晰的智能工厂培育体系，引导企业科学、有序、阶梯式提升智能制造能力，特制定本《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印发的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文件基础上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及有关专家，结合我省制造业发展基础和企业智能化改造实际，分析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模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中的共性需求与阶段性特征，并赴济南、青岛、潍坊等重点地市开展专题调研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》初稿。2026年1月，征求了省财政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大数据局等省有关部门意见，并对相关企业、协会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充分吸收采纳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二十三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1.总则：阐明制定目的、依据，界定智能工厂内涵，明确“基础级-先进级-卓越级-领航级”梯度培育体系框架及工作原则。
2.组织管理与职责：明确省、市两级工信部门及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，确立企业作为建设与申报主体的责任，构建上下联动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。
3.认定条件：规定申报企业的基本条件，包括法人资格、经营状况、安全环保、技术装备安全可控、组织人才保障等，并明确各梯度与国家标准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等级的对应关系。
4.认定程序：细化基础级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申报、评审、公示、发布及备案流程，明确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的推荐与申报依据国家要求进行。
5.管理服务：建立动态管理、称号撤销、更名处理、社会监督等制度，强调保密与信息安全，提出加强专家指导、政策协同等支持服务措施。
6.附则：明确办法实施日期、解释权归属及新旧政策衔接原则。
四、下步工作
下一步，《管理办法》经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通过后，按程序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核等发文流程，拟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大数据局等部门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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